渝高技办〔2024〕9号
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关于做好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

竞赛参赛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各职业院校，各大中型企业，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〔2024〕41号）安排，为做好我市参加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（以下简称全国行业赛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目标

按照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安排，培养和选拔一批优秀选手代表重庆参赛，充分展现重庆技能人才培养成果，展示重庆技能人才风采风貌，争造佳绩、为渝争光。力争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全部参赛，广泛动员参加二类职业技能竞赛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全国行业赛各赛事原则上由相关市级主管部门、行业组织负责参赛组织工作。没有对应市级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，且与市级竞赛选拔集训基地项目衔接的赛事，由相应市级竞赛选拔集训基地组织参赛。鼓励各院校企业申请承担其他赛事的参赛组织实施工作。

（二）参赛选手可以通过推荐、选拔等方式确定。有关单位组织开展全市选拔赛应当向市人社保局报备，报备情况将作为年底申报奖金的重要依据。全国行业赛比赛职业（工种）与市级行业赛比赛项目对应的，原则上全市选拔赛和市级行业赛合并举办。

（三）各参赛组织单位在参赛后及时填报《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重庆参赛情况表》（附件），同步报送参赛及获奖相关资料。

三、奖励措施

按照《重庆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和奖励补助办法》（渝高技办〔2021〕14号），对按规定报备并符合条件的全市选拔赛，以及参加全国行业赛的获奖人员给予奖励。

（一）奖项。全市选拔赛各个赛项决赛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原则上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。另可设置优胜奖，获奖总人数不得超过决赛参赛选手数量的30%。竞赛组委会按竞赛成绩为选手颁发获奖证书或参赛证书，为参与工作的专家、裁判颁发聘书。根据竞赛成绩、组织工作及实际贡献情况，可对各参赛办赛单位评选竞赛团体奖、优秀组织奖、特别贡献奖等。全国行业赛一等奖获奖选手优先推荐参评各类荣誉称号。

（二）职业技能等级。全市选拔赛决赛单人赛项前6名获奖选手（团队双人赛项前3队、三人赛项前2队），技能操作成绩合格的，在命题层级基础上，晋升高一等级。其他技能操作成绩合格选手，核发与命题等级相一致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（三）奖金。对全国行业赛各赛项一、二、三等奖的获奖选手，将按市级有关竞赛管理规定给予奖励，赛后集中组织申报发放。

（四）优秀指导教师。全市选拔赛、全国行业赛参赛获奖选手为学生身份的，由竞赛组委会对其指导教师授予“优秀指导教师”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全国行业赛参赛工作，积极组织动员，扩大参赛范围。参赛组织单位要广泛发动企业职工参赛，扩大企业职工参赛比例。

（二）全市选拔赛竞赛组委会要切实履行竞赛管理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有关规定，抓好选手资格审查、裁判人员选派使用、执裁评分等关键环节管理，切实保证竞赛公平公正“生命线”。

（三）各参赛组织单位及时关注全国行业赛各赛事具体安排，了解掌握竞赛规则和技术要求，建立专家教练团队，充分开展赛前训练，提高选手竞赛各项能力，做好训练场地、设施设备以及经费保障。

（四）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做好竞赛宣传工作，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宣传技能竞赛在促进技能人才培养、选拔和激励方面的重要作用，讲述好故事、传播好声音、树立好形象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

联系人：袁渝钦

电话：88126982

（二）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

联系人：邹励鹏、余维

电话：88152327、88152328

电子邮箱：231902368@qq.com

附件：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重庆参赛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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